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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本版内容根据新华社稿件综合

哈士奇和狼的基因，相似度是99%，很难分辨。其他宠物狗的尾巴，
都是竖起来的，会摇摆。但是狼、哈士奇、德国牧羊犬的尾巴，都是往下
的。哈士奇体型比狼略大一点；狼皮毛很乱，脸又长又尖，看上去一股奸
诈相。

另外，哈士奇和狼的眼睛，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士奇的眼睛，都
是冰蓝色的，晶莹剔透，眼神很友好。狼就不同了，除了北极狼的眼睛有
些是冰蓝色的，其他狼的眼睛，都是黑色、褐色、黄色或者琥珀色，眼神犀
利，很凶狠。

再有，狼的前腿壮且力大，哈士奇四腿相对均匀。哈士奇的毛各种颜
色都有，不具保护色，狼的背部毛色是保护色。

哈士奇：又名西伯利亚雪橇犬，是东西伯利亚游牧民伊奴特乔克治族
饲养的犬种，一向担任拉雪橇、引导驯鹿及守卫等工作。哈士奇有北极狼
的基因，是犬里面长得最像狼的，有时候还会发出像狼一样的叫声。

狼：外形有小（郊狼）、中（森林狼）、大（草原狼），吻尖长，眼角微上
挑。因为产地和基因不同，所以毛色也不同。常见灰、黄两色，还有黑、
红、白等色，个别还有紫、蓝等色，胸腹毛色较浅。腿细长强壮，善跑。

相关连接>>>

狼 与 哈 士 奇 的 区 别

2012年三月街民族节将于4月5日
至 4月 11日举行。为加强民族节期间
的交通安全管理，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
通行秩序，为全州人民欢度节日营造一
个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现将民
族节期间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有关事项
通告如下：

一、民族节期间，凡途经大理市古
城区的机动车驾驶人、非机动车驾驶
人、行人和乘车人，应当严格遵守《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及
本通告的规定，服从现场交通警察的指
挥，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秩序。

二、凡参加民族节客运运营的单位
（企业），必须对所属客运驾驶人和车辆
进行一次安全教育和技术检验，未经教
育学习的客运驾驶人、未经检验和检验
不合格的车辆，一律不得参与民族节期
间的客运运输。

三、交通管制措施

（一）民族节期间将对古城区重点路
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进入管制路
段的车辆实行临时通行证管理制度。持
有通行证的车辆必须严格遵守相关交通
安全管理法律、法规和民族节期间的交
通通行规定，服从现场执勤民警的指挥。

（二）将大凤公路（一塔路口至双狮
路口路段）、博爱路、玉洱路、一塔路、绿
玉路、文献路列为重点管制路段。其中
大凤公路（一塔路口至双狮路口路段）、
博爱路、玉洱路禁止无“三月街”通行证
车辆通行；一塔路实行由西向东单向通
行；文献路实行由北向南单向通行。

在上述重点管制路段以及叶榆路、洪
武路、人民路、双狮路（原北大街）等古城区
重点路段需要停车的，允许车辆在公安交
通管理部门临时设置的占道停车区域内
停放，禁止车辆随意停放影响通行。

四、车辆通行路线及停车组织
（一）过境车辆行驶路线。途经大

理古城的过境车辆一律提前分流至大
丽公路行驶。沿大凤公路由南向北行
驶的过境车辆，应从海曼立交桥或感通
寺路口右转至大丽公路行驶；沿大凤公
路由北向南行驶的过境车辆应从蝴蝶
泉路口、湾桥路口或银桥路口左转至大

丽公路行驶。
（二）赶街车辆行驶路线及临时停

车组织。
沿大凤公路下关至大理方向赶街

车辆，可以经大凤路——一塔路——文
献路返回下关或经绿玉路——一塔路
——洪武路（原大丽复线）——大丽路
返回下关。车辆可以停放在一塔路滨
河、双鹤和鹤溪停车场，或停放在大凤
公路（大凤公路与一塔路路口以南）道
路西侧的临时停车区域。

沿大凤公路、大丽公路由北向南赶
街车辆，沿原路返回；车辆可以顺序停放

于大凤公路双狮路口以北道路东侧的临
时停车区域（下穿隧道及隧道出入口附
近禁止停车），也可停放于三塔停车场。

（三）公交车辆行驶路线。
1、4路公交车沿大凤公路往返下关

至大理。古城终点站设置在大凤公路与
人民路交叉口处停车场，沿大凤路返回。

2、8路公交车从下关经大丽公路至
古城玉洱路，右转经洪武路（原大丽复
线）至希夷之大理路段停放，返回时沿
洪武路右转至大丽路返回下关。

3、安然公司公交车通行路线：安然
2路公交车三月街至大理财校、北门至

才村码头按原行驶线路往返；西门神野
水厂对面设立一个专供 1、4、6、7 路公
交车停车点，按原行驶线路往返；洪武
路以东设立一个专供 3、5、9 路公交车
停车点，按原行驶线路往返。

（四）旅游车辆通行路线。
进入古城南门景区的旅游车辆应

按通行路线通行，停放于南环线生态停
车场，不得在南环线沿途停放妨碍交通
和影响其他车辆正常通行。进入影视
城和苍山大索道景区的，应由大凤公
路、一塔路到达，并沿原路返回。

五、民族节期间需进入街场装卸货
物的车辆，进入街场时间为每日晚 23
时 30 分至次日上午 6 时 30 分，并且不
得随意停放，阻碍交通，装卸完货物后
要立即驶出街场。

六、本通告自 2012年 4月 5日起施
行至4月11日止。

大理州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2年3月27日

大理州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关于三月街民族节期间交通安全管理的通告

近日，山东枣庄野狼伤人事件备受关注，19
日当地警方猎杀一只野狼，23日又捕获一只“母
狼”。随后有网友发帖称这不是狼，而是自家走失
的哈士奇狗。此帖引发无数网友围观，是狼来了
还是狗来了？可过去好几天，枣庄政府仍未给出
一个明确的说法。是狼是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及时澄清事实，以平息野狼伤人所引发的恐慌。

狼和狗鉴别起来不是件难事，为啥枣庄政府
始终守口如瓶？而在此期间，有野生动物专家到
现场鉴定，得出结论这是一条哈士奇狗，消息一
出，网友们立即猛烈拍砖。连狼和狗都分不清楚，

政府还能再无能点吗？听说过“指鹿为马”，没听
说过“指狗为狼”，看来2012年的愚人节要比以往
时候来得早一些。

击毙灰狼，活捉“母狼”，虽然打狼“捷报”频
传，但当地居民对狼的恐惧感却有增无减。狼狗
不分让各种谣言满天飞，以至于小孩不让出门，大
人不敢独行。我们想说，是狼是狗已经不是刚开
始的花边新闻，而酝酿成人心惶惶的公共安全事
件，考验着政府的公信力。

我们认为，枣庄政府必须尽快公布鉴定结
果。如果是狼，那就要查清楚它从哪里来，还有没

有“同伙”，会不会威胁当地居民的安全；如果是
狗，那就归还给主人，为当地居民紧张的神经“松
绑”。同时，有关部门还要加强巡查，防范狼伤人
事件再次发生，消除公众疑虑。

哈士奇长得像狼，被民警认错不足为奇，奇怪
的是枣庄政府置民意关切于不顾，迟迟不能公布
事实真相。不少网友调侃，枣庄政府不敢公布结
果是想指“狗”为“狼”，夸大政绩。狼来了的故事
说明，愚弄别人最终会被自己愚弄。愚人节还没
到呢，大家希望枣庄政府不要上演“周老虎”的闹
剧，否则打的不是狼，而是自己的脸。

●2012年3月14日早上7点30分左右，山东枣庄山亭区北
庄镇毛宅村，一名8岁的小男孩和9岁的小女孩在上学的路上遇
到类似狼的野生动物的袭击。男孩不治身亡，女孩送往医院经
过3个小时的手术后生命体征稳定，但头面部有八九处伤口。

●3月17日下午4点左右，山东枣庄市中区齐村镇银庄村4
岁男孩宋方鹤腿部被咬出现淤青，随后，在距离男孩被咬地点不
到300米的地方，5岁女孩乐乐被这只不明动物扑倒，并咬到了乐
乐的后脑勺和右耳朵。

●3月18日早上7点30分左右，山东枣庄薛城区邹坞镇罗岭
村5岁男孩郑军祥被类似狼的野生动物咬伤，右脸被撕脱，外耳
道断裂。

●3月19日中午11点左右，山东枣庄滕州市柴胡店镇一男
孩在上学路上被一灰色动物咬伤脖子、耳朵和大腿。

●3 月 19 日中午 12 点 30 分左右，山东枣庄滕州市柴胡店

镇南辛村村外西南角一刘姓62岁的老太太被类似狼的野生动
物咬死。

●3月19日下午4点40分左右，山东枣庄滕州市公安局民警
在八一煤矿一处废弃院内将一只灰色狼击毙。

●3月23日，山东枣庄滕州又发现一只白色母狼，警方将其
擒获后送往了滕州市人民公园里的动物园安置。据动物园工作
人员鉴定，该“狼”为一只五岁左右的母狼，白色，身长1米左右。
然而，不久一位王姓男子在网上发帖称所谓的“母狼”其实是自
己家5岁的哈士奇宠物狗，性格温顺，是不慎从家中跑出的。

●3月26日，动物学教授马金生来到滕州动物园现场做了实
验性鉴定，称这其实就是一只像狼的宠物犬哈士奇。

●3月26日下午，山东省邹城市香城镇，一只疑似狼的动物
在咬死了村民的一只鸡后，被警方击毙。但是在警方击毙这只

“狼”后不久，有村民报警称自己家里的哈士奇丢了。

狼来了？枣庄不需要愚人节

事件回放>>>

是狼还是狗？
枣庄“狼患”调查

近期，山东枣庄部分地区因屡屡遭遇狼伤人事件而备受社会关注，当地成功猎杀一只野狼后引发关于受保护
野生动物伤人后是否该网开一面的争论。在随后捕杀行动中，被捕的第二只“狼”实为宠物狗的疑云，让枣庄的“狼
患”风波持续发酵。

继 3 月 19 日捕杀第一只狼后，23 日，山东枣
庄民警又捕获了一只“狼”，并把它送到滕州市人
民公园动物园安置。

在狼伤人并被猎杀、捕获事件发生后，紧跟热
点的有关媒体专门请野生动物专家根据录像对第
二只“狼”进行鉴定，结果认为这是一只“狼”。

然而，不久一位王姓男子在网上发帖称所谓
的“母狼”其实是自己家 5岁的哈士奇宠物狗，性
格温顺，是不慎从家中跑出的。

随后该男子称，看到自己的狗被当成狼，还上
了新闻，感到很气愤。王先生随后联系动物园，看
能否把狗领回来。动物园人员承认把狗当成了狼

误捉，却不肯归还，理由是没有证据证明这只狗的
主人是谁。如果想认领得先到公安局去开证明。
王先生到了公安局后，又被支到了林业局。看到
有关部门来回推诿，王先生说他感到很气愤，一度
不想要自己的狗了。

王先生又觉得这场“指狼为狗”的乌龙事件不
是小事，甚至影响枣庄的形象，所以犹豫是不是还
要认领自己的狗。26日，王先生再次表示，经过
跟动物园的多次交涉，动物园又称，是狼是狗还要
经相关专家鉴定。

26日，相关专家到枣庄现场鉴定，得出结论
是，这是一条哈士奇狗。

对于第一只狼，枣庄市林业局森保站有关负
责人表示，这确定是一只狼，从爪子的指甲来看，
磨损得非常厉害；此外，4只爪的脚垫比较硬、厚
实，这是长期在山上运动造成的，由此判断这是一
只野生狼。

他分析，枣庄没有大森林，不具备狼群生存的
条件。具体这只狼是从哪里流窜至枣庄的，目前
仍难以断定。

对于第二只“狼”，当地官方否认此前给出过确
定说法，相关“是狼”“是狗”的认定都不是官方声
音，而是民间自发鉴定的结论。枣庄市表示，目前
正在组织专家进行权威鉴定，结果将会尽快公布。

狼从何而来？是狼还是狗？

此前一段时间，枣庄山亭区北庄镇、薛城区
邹坞镇、市中区齐村镇、滕州市柴胡店镇相继发
生了 5 起疑似狼伤人事件，造成 2 死 5 伤。随
后，滕州市民警在 3 月 19 日成功捕杀一只灰色
的狼。

枣庄市“直接击毙”的做法在社会上引发了热
议。由于狼是重点保护动物，因此有不少社会人
士反对将狼击毙，认为应麻醉后活捉。

也有声音持反对意见，有评论认为：“人杀人
尚可杀，何况是狼杀人？如果人无缘无故地捕杀
狼确实不该，但如果狼对人形成了威胁，并且已经
造成了伤亡，捕杀是合适的选择。”

枣庄市林业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狼虽然是
省重点保护动物，但是保护级别低，只要是狼的出
现威胁到了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当场击毙的行为
可以理解，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

据了解，“狼患”出现后，在当地引发了一定程
度的恐慌。一些家长开始接送孩子上学，早晚不
让孩子出门，白天出去也由大人陪伴。

据枣庄市有关部门介绍，当地正积极组织森
林公安和林场职工、护林员与当地群众一起搞起
巡查，现在正值野狼繁殖季节，活动频繁，巡查时
发现野狼可使用麻醉枪或人工诱捕收网，尽量避
免猎杀，防治其他野狼报复。

捕杀野狼该不该？

目前，有关枣庄狼患的报道仍然在继续，而有
关狼与狗的争论也没有平息。当地有关负责人表
示，当地积极为群众解决狼患问题，但社会关注度
大了“让他们非常被动”。

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忠武分析认为，枣庄
狼患之所以能成为社会热点，一是这件事和人与动
物的关系密切相关。近年来随着部分地区生态恢复

以及社会动物保护观念的增强，时常出现一些野生
动物破坏庄稼的事件，尤其以野猪破坏庄稼为多。
在枣庄狼患事件中，狼直接伤了人，更能引发人们的
关注，进而引发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二是权威声音滞后。分清是狗还是狼，对专
家来说应该不是难事，如果枣庄市相关部门能及
时组织专家进行鉴定，及时公布鉴定结论，枣庄狼

患不至于过度发酵成“人忧”。
据了解，枣庄市相关区（市）已组织林业、公安

等部门，抽调精干力量组成打狼队，携带枪支和棍
棒，分组行动，翻深山，入老林，继续搜寻狼的踪
迹，防止再有狼伤人事件的发生。相关学校也加
高了院墙，学校老师组成巡逻队，加强防范，确保
学生安全。

狼患为何成为“人忧”？


